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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显著增强，运用法律处理日常事务的需求也越来越普
遍。
但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法律本身的专业术语过于艰深，学法的难度很大。
为了便于读者学法用法，我们在编辑出版法律注释本的基础上，组织力量编写了这套案例解读本。
本系列旨在通过具体案例，说明法律规定的具体内涵。
这套书具有如下特点：    （1）针对性。
根据相关法律条文所规范的法律行为，选择与此相关的案例，进行解说。
    （2）通俗性。
本书所选案例，紧扣条文的内容，对案例的解析，其语言力求通俗易懂，便于理解。
    （3）延展性。
为便于读者对法律法规之间的连续性有所了解，在条文后边还附有关联法规的目录或者条文，读者可
以方便地查阅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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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适用提要近年来，医疗纠纷日渐上升，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为讨个说法，患者及其家属往往与医院陷入一场“持久战”，通过立法来规范医疗纠纷解决的全过程
，解开医疗纠纷的“结”，从而让医患双方心服口服，已经是形势的迫切要求。
1987年6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对于妥善处理医疗事故、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
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002年4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则摒弃了《办法》不能适应新形势的“窠臼”，给
医疗事故处理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运用方式。
《条例》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分总则、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故
的行政处理与监督、医疗事故的赔偿、罚则、附则共7章、63条。
为了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以营造平等、友善的医患关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了如下规定
：第一，明确界定了医疗事故的概念，规定了处理医疗事故的原则。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同时《条例》还规定处理医疗事故的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地解决医疗事故争议，切实保障医疗
机构及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是条例的立法目的之一，也是处理医患纠纷的原则。
第二，规范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
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遵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等；规定了医
疗机构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设立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或防范医疗事故发生的规定；提出了
病历资料书写、保管、复印、封存以及相关证据保存的具体要求；规定了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医疗事故
争议的报告制度；规定了尸体存放、处理和尸检的具体时限和要求。
第三，对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予以规定。
本条例确定了医患共同委托和卫生行政部门移送鉴定的方式来启动鉴定程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主体
医学会的职责分工、鉴定专家的条件、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申诉途径；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由专家鉴定组进行，专家鉴定组的组成方式和产生鉴定结论的表决机制。
第四，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
本章具体规定了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理的内容和程序。
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内容主要为：受理当事人申请、交由医学会组织鉴定、对鉴定结论进行
审核、应当事人的要求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解。
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督主要为：对重大医疗过失行为进行调查、对医疗机构报告的医疗事故
进行审核并逐级报告。
第五，规范了医疗事故的赔偿。
《条例》从程序和实体规定处理医疗事故的途径和方法。
医疗事故的赔偿是处理医疗事故的核心，也是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医患双方最争议和关心的焦点。
《条例》第四十六条规范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渠道。
《条例》还规定了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项目和标准。
由于医疗纠纷涉及的专业性强、处理难度大，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规定，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
规定》、《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立法目的】①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
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医疗事故的概念】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
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医生赶紧注射以便准
时上班。
后医生为某甲注射了正常剂量的青霉素。
在注射完毕后，某甲出现头晕、恶心、耳鸣等不良症状，随即呼吸开始困难，面色苍白，并出现颈动
脉搏动消失、休克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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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立即进行抢救，但终因某甲过敏反应严重，于3小时之后在医院死亡。
后经声检分析，某甲的死亡原因为青霉素注射过敏性休克导致的循环呼吸衰竭。
某甲家属以医院处理不当导致某甲死亡构成医疗事故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
本案涉及医疗事故与医疗意外的区别问题。
在本案中，医生先对某甲进行了正确的诊断并开具了适当剂量的青霉素注射处方，后又询问了过敏史
，并对某甲进行了皮试，并在无明显异常现象的情况下为其注射了青霉素。
因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首先没有违法行为，不具备医疗事故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
其次，医生的诊疗措施是适当的，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意外。
某甲的死亡是其生理上突然发生反常反应，导致循环呼吸衰竭而亡的。
因此，某甲的死亡不属于医疗事故，而属于医疗慈外。
案例2 未做皮试，导致青霉素过敏死亡，属于医疗事故某乙因咽痛伴随发热到某医院就诊，医生诊断
为扁桃体发炎，处方肌注青霉素。
护士要为某乙作皮试，某乙却对护士说自己以前注射青霉素从未有过过敏现象，做皮试也是多挨一针
，耽误时间，自己有急事要办，这次不做皮试保证没问题。
护士在其一再要求下，就没做皮试而直接给某乙注射了青霉素。
结果某乙发生过敏性休克，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某乙家属以医院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由，要求卫生行政部门认定为医疗事故，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
本案涉及医疗事故与医疗意外的区别问题。
本案构成医疗事故，与案例1的医疗意外的区别关键在于，医院的护士不经过皮试而直接难某乙注射
青霉素，导致发生过敏性休克死亡，明显存在违反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行为，且过失造成了某乙人
身损害的结果，故应属医疗事故。
某乙做出肯定不会过敏、不会出问题的保证，不能成为医疗机构抗辩构成医疗事故的理由。
案例3 注射破伤风疫苗引起的医疗纠纷2006年1月，原告吴某因交通事故受外伤，至某医院进行治疗，
干次日注射“TAT”（破伤风疫苗）。
在注射前，原告告知医生曾有青霉素过敏史。
医生经“TAT”皮试，结果反应为阴性。
原告在注射“TAT”40～50分钟后，出现意识不清、小便失禁状况，经及时抢救并转上级医院进一步
治疗后出现好转，用去医药费两万余元。
原告吴某为赔偿问题将市某医院告上法庭。
该医院申请法院作医疗事故鉴定，经市医学会鉴定，患者注射“TAT”前做了皮试，皮试结果为阴性
后进行注射，医方在患者出现严重过敏后及时给予了积极有效的抢救，未违反医疗原则和护理常规。
但医方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对既往有“青霉素”过敏体质的患者注射“TAT”后观察尚不够严密
，对早期不典型休克认识不足，存在缺陷。
经人民法院调解，被告医院自愿赔偿原告70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医院对吴某的治疗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本案中，医生在对吴某注射“TAT”前做了皮试，在皮试结果为阴性后才进行注射，并且医院在吴某
出现了严重过敏后及时给予了抢救，因此并未违反医疗原则和护理规范，所以本案不构成医疗事故。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
）构成医疗事故的主体是合法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2）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了医疗卫生
管理法则、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3）医疗事故的直接行为人在诊疗护理中
存在过失过错；（4）患者要有人身损害的后果；（5）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第三条【处理原则】处理医疗事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恰当。
《民法通则》第3、4条第四条【医疗事故等级】根据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医疗事故分为四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二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
致严重功能障碍的；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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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
具体分级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案例4 医院过失致患者死亡。
经鉴定属于一级医疗事故2001年6月4日，某甲因出现分娩先兆送往某市中心医院住院等待分娩。
因无官缩，医院于6月5日给某甲服用“米索前列醇”诱导试产.当日l8时10分，某甲分娩一男婴后，出
现产后大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3时05分死亡。
某甲家属向区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鉴定。
鉴定委员会认为：某甲事件属医疗意外。
某甲家属不服再次向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鉴定。
2002年8月10日，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认定：中心医院在为某家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发生了
直接导致某甲死亡的技术性过失；医院的技术性过失与某甲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
其鉴定结论为：某甲医疗损害事件属于一级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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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案例解读本19》讲述了：权威法规信息平台，伴您走进法治时代；权威文本：选
取标准文本，由权威立法机关审定并撰写条文主旨。
案例解读：在重要法条下精选关联案例，通过案例解读法律条文。
实用信息：条文下加关联法规索引，书末附录文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
相关规定：附录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实用政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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